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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最新动态

 沪深两市和北交所上市公司数据信息统计 截至 2026年 5月 29日

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北交所

上市公司（家数） 1,708 1,499 1,398 610 317

总发行股本（亿股） 48,464.23 20,665.51 6,696.67 2,492.48 432.86

总流通股本（亿股） 46,233.02 18,822.24 5,548.44 2,053.73 271.87

总市值（亿元） 539,567.93 274,786.13 212,382.78 139,107.14 8,656.45

平均市盈率 14.21 26.72 51.29 95.22 40.19

数据来源：上交所网站 深交所网站 北交所网站

 IPO发行情况

自 2026年 5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29日，共有 13家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总共

发行 46,908.38万股，募集资金 1,110,996.09万元。

其中，沪市主板发行 2家，共发行 8,700万股，募集资金 129,322.00万元；深市主

板发行 3家，共发行 17,842万股，募集资金 601,700.88万元；创业板发行 1家，共发行

5,493万股，募集资金 73,056.90万元；科创板发行 1家，共发行 2,342万股，募集资金

95,975.16万元；北交所发行 6家，共发行 12,531.38万股，募集资金 210,951.39万元。

 2026年 5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公司情况

（1）沪市主板 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格

（元）

发行数量

（万股）

603435 嘉德利 72,496.00 2026-05-22 15.76 4,600

603407 长裕集团 56,826.00 2026-05-11 13.86 4,100

总计 129,322.00 8,700

（2）深市主板 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格

（元）

发行数量

（万股）

001237 惠康科技 197,541.34 2026-05-22 53.26 3,709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格

（元）

发行数量

（万股）

001356 天海电子 214,801.00 2026-05-18 27.19 7,900

001393 维通利 189,358.54 2026-05-15 30.38 6,233

总计 601,700.88 17,842

（3）创业板 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格

（元）

发行数量

（万股）

301531 春光集团 73,056.90 2026-05-11 13.30 5,493

总计 73,056.90 5,493

（4）科创板 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格

（元）

发行数量

（万股）

688635 长进光子 95,964.92 2026-05-27 40.98 2,342

总计 95,975.16 2,342

（5）北交所 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格

（元）

发行数量

（万股）

920218 新天力 28,546.30 2026-05-29 12.19 2,341.78

920161 龙辰科技 31,312.62 2026-05-27 9.21 3,399.85

920220 朗信电气 37,459.64 2026-05-22 28.29 1,324.13

920096 嘉晨智能 25,974.00 2026-05-18 14.43 1,800.00

920178 锐翔智能 40,510.05 2026-05-15 29.47 1,374.62

920200 振宏股份 47,148.78 2026-05-07 20.58 2,291.00

总计 210,951.39 12,531.38

上述信息来源：上交所网站 深交所网站 北交所网站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情况

自 2026年 5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2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增挂牌公

司 3家，截至 2026年 5月 2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共计 5,881家，

其中，创新层 2,359家，基础层 3,522家。



 债券发行统计

因上期资本市场信息未披露 2026年 4月的债券发行统计信息，且中国债券信息网

暂未公布 2026年 5月的债券发行统计信息，本期资本市场信息补充披露 2026年 4月债

券发行统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本月（2026年 4月） 本年累计

国债 13,785.40 49,685.40
地方政府债 8,112.97 39,171.58
央行票据 0.00 0.00
政策性银行债 4,541.30 20,019.50
政府支持机构债 300.00 700.00
商业银行债券 0.00 0.00
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 35.00 120.00
企业债券 15.00 35.00
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222.59 547.83
其他债券 0.00 0.00
合 计 27,012.26 110,279.31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新规及解读

 5月 5日，国务院总理签署第 837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自 2026年 7月 1日起施行。

《规定》共 34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对外投资即境外投

资，中国境内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相关权益的活

动适用本规定。对投资者在港澳台投资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二是明确总体要求。对

外投资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

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三是健全综合服务。国

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

供有关的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服务。四是有效实施管理。完善调控措施，分类

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调整和实施对外投资政策，指导、监督投资者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投资者应当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五是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和

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商签国际经

贸协定，提高保护水平。鼓励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化解投资纠纷。

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

海外利益。

 5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

第 234号，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6年 11月 16日起施行。

《办法》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

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调整范围。二

是明确衍生品市场管理风险、配置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三是明确参与衍生

品交易及相关活动的各方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禁止通过衍生品交易实施违法违规行为。

四是规范衍生品交易及其结算。五是加强交易者保护，明确交易者适当性标准，对衍生

品交易提出账户实名制要求。六是加强衍生品经营机构监管，明确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要求，规定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申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当符合最近 6个月净资本持

续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等行政许可条件，同时规定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可以

调整净资本最低限额，为根据监管需要对相关机构提出更高要求预留空间。七是加强衍

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管。八是明确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 5月 22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

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

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整治方案》）。

《整治方案》明确了整治主要任务：一是建立常态化协同监管机制，全面开展监测

排查，通报重大问题线索，及时对非法跨境经营涉及的互联网平台、广告和信息等进行

清理处置。二是约谈非法跨境经营境外机构等，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治要求。对非法跨境

经营机构，开展检查调查。对涉嫌犯罪的主体立案侦查。做好境内主体非法业务的剥离

处置。三是约谈为境内投资者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投资提供账户服务的境内银行，监

督境内银行加强外汇资金汇出的合规性审核，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跨境资金流出渠道。



四是强化跨境监管协作，保障境内投资者财产安全，妥善处理投资者投诉。做好宣传教

育、风险警示及政策宣传引导。五是完善监管制度，引导境内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

境外投资。

市场要闻

 中国证监会举办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

5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在北京举办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中

国证监会主要领导及最高法、最高检、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参会致辞，多

地监管及司法单位同步开展线下投教宣传；活动集中发布衍生品监管配套规则、投保领

域多项研究成果与维权、稽查典型案例、投教优秀作品及 12386投诉服务指南，全市场

依托本次活动普及资本市场法规，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提升风险防范与维权能力。

 上海金融法院、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发布《关于证券纠纷“示范性诉

讼+批量化调解”的工作指引》

5月 15日，上海金融法院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上海金融法院 中

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关于证券纠纷“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的工作指引》（以下

简称《指引》）。《指引》全文共六章三十五条，分为总则、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

诉调对接、机制保障和附则。重点明确了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示范性诉讼+批

量化调解”解纷模式运用。将法院对示范案件进行示范审理后作出“示范判决”或“示

范调解”的行为，一并列为具有示范效应、可以明确批量纠纷裁判或调解标准的诉讼活

动，提升调解解纷的权威性。二是强化法院与调解组织的协同联动作用发挥。明确法院

统筹协调、专业指导、审查确认等职责，细化调解组织接受委托、反馈进展、促成协议

等职责，并建立事前沟通、提前介入、结果反馈等双向协作机制。三是细化“诉调对接”

重点环节的具体操作。对于调解过程中的损失测算数据调取难题，明确法院提前介入调

解支持相关工作。明确调解过程中的期限规定、分类调解及调解审查要求等。规定了案

件调解成功后的诉讼费减免政策，通过降低解纷成本引导非诉解纷。明确司法确认的法

院审查标准及审查方式，简化审查流程，提升了司法确认的便利性。明确证券批量纠纷

中法院可以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实质化解纠纷提供有效保障。



案例评析

私募基金托管人违反资金划拨合理审查义务的责任认定

——樊某诉恒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 基本案情

2017年 9月 27日，樊某某向华某稳健 22号票据分级私募基金（以下简称“案涉基

金”）的募集专户转账 170万元；2017年 10月 10日，基金管理人上海华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向其出具申购确认书，确认申购金额 170万元，份额

封闭期限自 2017年 9月 29日至 2019年 3月 28日。后，樊某某分别于 2018年 1月至

10月收到四笔投资收益，共计 169,999.99元。

案涉《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托管人相关职责包括：1.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承兑汇

票或该等票据的收益权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产品。2.管理人履行受托人义务，

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接受投资者和托管人监督，及时向托管人提供非证券类资产凭证

或股权证明等重要文件。3.托管人有权监督管理人对基金财产的投资运作，对管理人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基金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有

权采取必要措施。托管人应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根据管理人资金划拨

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监督管理人投资运作，发现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拒绝执行，立即通知管理人。4.管理人通过与交易对

手签署《票据收益权服务协议》实现本基金票据资产的投资管理运作。管理人向托管人

提供的资金划拨指令应写明款项事由、指令的执行时间、金额、收款账户信息等；托管

人可以要求管理人提供相关交易凭证、合同或其他有效会计资料，以确保托管人有足够

的资料来判断指令的有效性。5.除因托管人过错致使委托资产受到损害而负赔偿责任外，

托管人对依本合同执行管理人的指令造成的基金资产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基金管理人华某公司因犯集资诈骗罪，于 2022年 11月被判处刑罚。该刑事案件认

定：2016年 2月至 2018年 1月期间，华某公司先后成立 30余只私募基金，托管人均是

恒某证券公司，共募资 90余亿元。华某公司募资后，虚构底层资产，以不实际持有的

票据收益权为交易对象，使投资人错误认为基金投向风险较低的银行承兑汇票，骗取投



资人资金。经审计，30余只私募基金投向的底层资产银行票据均是虚假票据，涉及相关

票据 5,000余张，重复利用 600余张，共造成 700余名投资人损失 20余亿元。

后因案涉基金已无法如期兑付，樊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基金托管人恒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某证券公司）存在划款指令审核不严、交易风险揭示不足、

关联交易监督失责、基金估值复核错误等违反信义义务的问题，致使基金财产被管理人

挪用，造成投资者损失，故要求恒某证券公司赔偿投资损失 1,700,000元及相应利息。

恒某证券公司辩称，其对划款指令只需进行形式审查，不负实质审查义务，樊某某

的投资损失系华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孙某实施犯罪造成，与恒某证券公司无关。

 裁判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 1月 5日作出（2023）沪 0151民初 5227号民事

判决：驳回樊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樊某某提起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5年 1月 23日作出（2024）沪 74民终 239号民事判决：一、

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3）沪 0151民初 5227号民事判决；二、恒某证券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樊某某损失 153,000元；三、驳回樊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 裁判理由

本案系私募基金投资者以托管人恒某证券公司未尽职责导致投资者损失为由提起

的赔偿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恒某证券公司在资金划拨等方面是否存在过错；

二、如果恒某证券公司存在过错，其是否应向樊某某赔偿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恒某证券公司作为托管人，就资金托管等受托事务对受益人负有

信义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案涉《基金合同》的约定，恒某证券公司负有安全保

管基金财产，监督基金管理人投资运作，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其授权人的指令划拨资

金等职责。具体而言，托管人应当就划款指令是否为管理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查，

也应当根据基金性质、交易结构、投资特点、投资方向等在自身专业能力和职责范围内，

对资金是否投向投资协议所载的投资标的或范围进行适当合理审核，以确保合规、安全。

本案中，恒某证券公司主张审核了管理人提供的划款指令、《银行承兑汇票收益权

转让与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企业网上银行票据查询截图等，划款指令中资金用



途“票据收益权转让款”、投资协议的约定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划款指令收款

方与投资协议约定的收款方一致，投资协议所附的企业网上银行票据查询截图所列示的

多笔票号、金额等票据信息，与投资协议中的票据信息一致。一般情况下，上述信息能

够初步指向投资内容，但是本案情况极为特殊。管理人华某公司自 2016年 2月起至 2018

年 1月，在不到 2年的时间内成立了 30余只、总金额高达 90亿余元的私募基金，投资

标的均为华某公司享有的 5,000余张票据收益权,托管人亦均为恒某证券公司。对于如此

单一、频繁、高额投向的投资行为，恒某证券公司作为托管人应当持有更为谨慎勤勉的

态度，在形式上更加关注投资的真实性。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恒某证券公司审核权利人

华某公司的票据权属也并非难事。但在本案中，能够证明票据权属的始终只有企业网上

银行票据查询截图，且该截图并未显示票据权利转让方华某公司系汇票的被背书人或者

权利人。恒某证券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知道截图所显示的票据权属信息存在不

完整性，且在涉案票据金额巨大，交易主体单一的情况下，其仍对外观真实性未保持合

理的职业怀疑，长期不加注意，也不过问，简单执行相应划款指令，存在过错。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案涉《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

产、设置账户、清算交割、投资监督、估值复核等职责。托管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

反法律规定、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华某公司及孙某集资诈骗刑事案件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管理人华某公司等犯罪主

体的诈骗行为，系樊某某投资损失的直接原因。托管人恒某证券公司未保持合理职业怀

疑并谨慎勤勉地形式审查票据权属而执行划款指令，系樊某某投资损失的间接原因。目

前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两者存在共同行为给樊某某造成投资损失，故恒某证券公司不应承

担连带责任。综合考量华某公司、恒某证券公司各自的职责范围、过错程度、具体行为

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情形，酌定恒某证券公司对樊某某本金损失

1,530,000.01元（投资本金 1,700,000元扣除樊某某已经获得的款项 169,999.99元）的 10%

即 153,000元，承担赔偿责任。

 典型意义

近年来，私募基金托管纠纷持续增多。托管人在接受管理人的划款指令时，通常仅

对资金投向与投资文件的匹配性进行简单的形式审核，托管人对监督职责并未引起足够

重视。本案判决鉴于案涉私募基金性质、交易结构、投资特点、投资方向等方面存在的



特殊情形，基于信义原则，解释基金合同中的监督投资运作约定，认定托管人在自身职

责和专业能力范围内，未对资金是否投向投资协议所载的投资标的或范围进行合理适当

审查，存在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大小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托管人作为一类特殊的“受托人”，其承担信义义务属于高度抽象的法律原则，附着

于此的“形式审查义务”并非一个固化的标签，而是需要结合其行为发生的具体场景来判

断合理边界。因此，不排除在特定场景下，托管人应超越“简单地匹配管理人划款指令

与基金合同约定的同一性”，进一步对投资标的进行必要的查实或确认，以保护基金资

产的安全。

以上整理自上海金融法院 2025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之四——樊某诉恒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案。


